
宁波市城镇低效用地认定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节约战略，有效盘活存量低效土地资源，推动城乡发展方式转型升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条例》《浙江省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所称的城镇低效用地，是指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以及城镇开发边界外规划零星城镇建设用地中，存在空间布局散乱、土地利用粗放、用途不合理、建筑危旧老化等情形，且具备再开发潜力的存量建设用地，不包括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
认定标准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存量建设用地，可认定为城镇低效用地：
（一）低效工矿仓储用地

1.亩均税收低于省定分行业低效指导标准的；
2.现状容积率低于1.0的（国家或行业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3.按“标准地”方式出让的工业项目，达产后亩均税收未达到约定指标70%的；

4.不符合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行业及污染物整治要求）及能耗管理要求，且限期整改仍不达标的；

5.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禁止类、淘汰类产业用地的；

6.已闭坑的采矿用地。 

（二）低效居住用地

1.纳入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范围的；

2.房屋建筑质量总体较差，且经专业机构鉴定存在C级或D级危房的；

3.区域消防安全等级经评估认定为最差等级（Ⅴ级）的。

（三）低效商业服务业用地

1.开发强度低、业态落后、设施陈旧且存在空置或闲置现象的；
2.房屋建筑结构或实际经营状况不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相关要求，经整改后仍无法达到标准的。

（四）低效设施用地

开发强度低、用途不合理、功能废弃、设施陈旧、空置闲置的存量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交通运输、公用设施用地。

（五）其他城镇建设用地

1.零星土地。低效用地再开发过程中涉及的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等难以独立开发的零星地块；

2.历史遗留用地。历史形成的没有合法用地手续，且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和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均被认定为建设用地的。 

除上述各类用地情形外，用地性质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已纳入城市更新年度实施或土地储备计划、企业有提质增效意愿且具备改造提升可行性的，也可认定为城镇低效用地。
三、认定流程　

（一）认定责任主体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开发园区管委会是本辖区城镇低效用地认定的责任主体。各地应建立“乡镇摸排、行业审查、资规统筹、政府认定”的工作协同机制，由属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做好审查工作。
    （二）认定程序

1.调查摸底。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据本办法规定的认定标准，组织开展调查与排摸，筛选形成城镇低效用地初步清单，报送至区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2.联合审查。区（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对初步清单进行汇总与整理，按职责分工分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各行业主管部门依据认定标准提出行业审查意见。
3.认定建库。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开发园区管委会在综合各部门联合审查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低效用地再开发计划及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改造意愿，综合运用AI、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智能判别与分析，确定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范围，建立城镇低效用地数据库。
（三）数据库管理
1.系统备案。各区（县、市）、开发园区建立的城镇低效用地数据库，应按照有关规定汇交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备案。
2.动态更新。城镇低效用地数据库实行年度定期更新机制，允许各地以审批承诺制的形式，对数据库进行动态调整与增补。
3.平台管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系统，建设并维护全市统一的低效用地数据库和信息管理平台，强化数智赋能支撑，实现低效用地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四、其他事项
（一）城镇开发边界外已依法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土地，低效用地认定工作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二）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开发园区管委会可结合本地实际，在本办法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认定标准，规范操作流程。

（三）本办法试行期间，如遇国家、省、市颁布新的相关规定，应遵照最新规定执行。

（四）经认定的城镇低效用地，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可按规定享受再开发政策支持。各实施单位在低效用地认定过程中应加强风险评估工作，确保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四）本办法自2025年x月x日起试行，有效期至2030年x月x日。


